丰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政府采购项目及其他项目进场及开评标流程

一、政府采购及其他项目进场所需上传资料
（一）入场资料清单（首次进场项目）
1.北京市丰台区财政局或发改委批复文件扫描件（加盖
招标人公章）
2.采购项目在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意向公开截图
3.委托代理协议扫描件（加盖招标人、代理机构双方公
章）
4.项目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扫描件（加盖代理机构公章）
5.项目办理人的身份证扫描件（加盖代理机构公章）
6.项目基本情况模板（加盖招标人公章）
7.项目招标承诺书模板（加盖招标人公章）
（二）进场资料清单（废标再进场项目）
1.项目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（加盖代理机构公章）
2.项目办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代理机构公章）
（三）为监管部门/单位开通监管账号
1.申请丰台区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监管账号的情况说明模板（加盖监管部门/单位公章）
2.监管部门/单位填报丰台区监管部门用户权限申请表模板（加盖监管部门/单位公章）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开标工作流程
1.工作人员应提前进入相应标室，检查并开启室内办公设备。
2.工作人员核验招标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原件。
3.开标过程中，工作人员为开标活动提供相关服务，监控开标全过程，如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，及时记录并上报监管部门。
4.开标结束后，填写《政府采购项目进场交易开标过程见证表（公开招标）附件一》，由代理机构签字确认。
5.工作人员引导代理机构将投标文件等相关资料移至评标区，当天评标的直接送入相应评标室。
三、评标工作流程
1.评标区工作人员每个工作日提前到岗，开启工作电脑、检测仪等设施设备，如有问题，及时上报。
2.熟悉当日进场交易项目名称、编号等相关信息。
3.核验以下进入评标区人员信息：
（1）评标专家：身份证、专家证等有效证件；
（2）采购人代表：身份证、法人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件。
4.提示、引导进入评标区人员将手机等电子通讯设备放入储物柜，接受手机检测仪检测。
5.对未通过检测人员，应做好解释、告知工作，提示重新存放手机等电子通讯设备。
6.评标区内场地引导人员根据项目评标时间，及时通知评标专家。
7.评标完成依据招标方式后填写《政府采购进场评标见证表公开招标 附件二》或《政府采购进场评标见证表（竞争、磋商、单一来源）附件三》并填写《评标专家签到及评标结果确认表 附件四》。提示评标专家、采购人代表等人员领取存储物品，引导离开评标区。
8.每个工作日下班前，巡查评标区工作状态，检查工作范围内储物柜、手机检测仪、速通门等设备设施是否正常，关闭电脑等设备的电源。如有特殊情况，做好登记，及时上报。
9.场地运行中如遇设备故障等现场突发情况，及时上报。
四、视频备份
代理机构携带移动存储硬盘，并提交授权委托书（包含项目时间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）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代理机构公章）交由工作人员拷贝视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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